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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签署拆迁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因渝黔铁路（上桥段）及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需要，力帆实业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力帆股份”）及本公司子公司重庆力帆

科技动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帆科动”）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60

号内国有土地及建筑物被列入政府动拆迁范围。2015 年 11 月 6 日，本公司及力

帆科动分别与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签署了《渝黔铁路（上桥段）及重庆西

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征收货币补偿协议》。 

 

一、本次拆迁征收补偿的具体情况 

1、力帆股份涉及的拆迁征收范围及补偿金额 

拆迁征收范围系位于渝黔铁路（上桥段）及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规划

红线范围内沙坪坝区商桥张家湾 60 号北侧内力帆股份 7,520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

用权及地上 15,483.23 平方米建筑物面积，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137,163,741.31

元。 

协议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支付第一笔征收补

偿款 41,000,000.00 元，在力帆股份完成搬迁和交付房地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支

付第二笔征收补偿款 96,163,741.31 元。 

 

2、力帆科动涉及的拆迁范围及拆迁补偿金额 

拆迁征收范围系位于渝黔铁路（上桥段）及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规划

红线范围内沙坪坝区商桥张家湾 60 号内力帆科动 16,20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

上 27,460.64 平方米建筑物面积，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204,178,330.95 元。 

协议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支付第一笔征收补



偿款 61,000,000.00 元，在力帆科动完成搬迁和交付房地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支

付第二笔剩余征收补偿款 143,178,330.95 元。 

 

二、本次拆迁对公司的影响 

鉴于公司主要生产场所已搬迁至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 16 号的新厂

区，而包括本次拟拆迁的张家湾 60 号在内已停止自用的建筑物已经第二届董事

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改为出租并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》将相关资

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，故此本次拆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本

次拆迁补偿依约履行后，将对公司本年度资产总额、净资产、净利润等主要财务

指标产生积极影响。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，以本公司审

计机构的审计结果合理计入会计期间收益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力帆股份与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签订的《渝黔铁路（上桥段）及

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征收货币补偿协议》 

2、力帆科动与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签订的《渝黔铁路（上桥段）及

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征收货币补偿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

 


